
信息工程学院本科助教工作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讨论稿）

为进一步落实《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精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发挥优秀教师示范作用，加快青年教师培养，提高教师队伍整体教学水平，现根据我院实际情况，依据《浙江工业大学本科助教工作管理办法》(2012年修订)，开展助教工作，特制订本暂行办法。
一、助教人员范围

凡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应申请助教工作：

1. 学院新引进的青年教师；

2. 学生反映课堂教学效果较差或学评教后10%的、经督导员核实并提出整改的教师；

3. 从其他岗位转入教学岗位的教师。
二、指导教师人选与职责
配备助教的课程主讲（指导）教师，应具有教授或副教授职称，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良好的教学效果，师德高尚，治学严谨，学术造诣较深且教学效果良好，能指导助教至少掌握一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要点以及与本课程相关学科的前沿知识；一般为精品课程负责人、教学先进教师或学评教前30％人员。

指导教师应熟悉本专业的培养计划，了解学校教学管理的有关规定，在教学业务、师德师风等方面全面关心助教的成长，负责安排助教的具体工作内容，并对助教的工作进行指导、记录与考评。

1名指导教师一般指导助教1名。

三、助教工作职责

1. 助教必须全程随堂听课，并完成主讲教师安排的教学辅助工作，接受助教工作考核。每名助教每学期只能为一名主讲教师助课，不重复助教同一课程。

2. 协助主讲教师做好授课准备工作，如搜集教学资料、准备教学用具等。

3. 在导师指导下完成随堂听课、课后辅导、答疑、组织课堂讨论、批改作业、试卷，做好作业批改情况记录、试卷分析等环节内容。

4. 有实验的课程要掌握实验内容，熟悉实验室教学仪器设备，辅助指导实验，批改实验报告，记录辅助实验教学及批改实验报告工作情况；学习设计创新性试验，参加试验室管理和建设。

5. 在主讲教师指导下，撰写课程教案，担任课程的部分主讲工作（不超过总课时的1/5）。

6. 记录听课及助课情况，记录课程教学重点、难点及学生掌握课程知识点的情况；做好课程章节的阶段性总结，做好对助课过程心得体会的整理；积极思考并提出改进教学的建议。

7. 及时与主讲教师沟通，主动寻求主讲教师在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经验等方面的帮助。

8. 每月向主讲教师提交工作日志，经主讲教师签字。

9. 助教工作笔记是助教履行岗位职责的重要依据。
四、申报与考核办法

助教填写信息工程学院助教工作申请表（附件1），经指导教师、教学团队负责人签署意见上交所在系，由学院教学委员会审议后执行。

学期结束，助教及时填写《浙江工业大学助教工作考核表》（附件２），提交助教工作笔记、工作日志、教学建议等有关材料。

学院组织教学督导组、系主任等对助教进行考评工作，工作表现不佳的助教，不得申请下一学期助教工作。
助教工作量计算参照《信息工程学院教师岗位业绩考核与计算办法》相关文件执行。
五、本规定由学院教学委员会负责解释。

附件1

信息工程学院助教工作申请表
填报时间：
	助课教师姓名
	
	研究所
	

	助课名称
	
	助课学期
	

	指导教师姓名
	
	指导教师职称
	

	申请理由
	

	指导教师
意见
	（指师德师风、教学业务等方面指导助教成长的具体举措与承诺）
                          指导教师（签名）：

                                     时间：

	所在教学团队意见
	                        团队负责人（签名）：

                                     时间：

	课程所在系
意见
	                            系主任（签名）：

                                     时间：

	学院教学委员会意见
	                     教学委员会主任（签名）：

                                     时间：


附件２：
浙江工业大学助教工作考核表
单位：                                    学期：                       
	助教姓名
	
	助教课程
	
	助教联系电话
	

	主讲教师姓名
	
	课程总学时
	
	课程周学时
	

	助教岗位工作完成情况及次数（由助教本人根据相关助教工作记录表逐条简要说明）

	助教基本工作
	完成情况
	次数

	1．协助教师做授课准备工作
	
	

	2．随堂听课
	
	

	3．批改作业
	
	

	4．辅导、答疑
	
	

	5．组织课堂讨论
	
	

	6．批改作业（实验报告）
	
	

	7．指导上机、实验、实习、设计
	
	

	8．试卷批改和成绩登记
	
	

	9．部分课程主讲
	
	

	10．工作记录
	
	

	11．其他
	
	

	主讲教师考核

	1.助教工作量完成情况
（根据助教工作量要求进行评价）
	□ 满额      □ 不满额

	2.助教工作质量
	□ 合格      □ 不合格

	3.学生对助教老师的评价（来源于学生评价）
	□ 合格   　 □ 不合格

	主讲教师总体评价：
   签字：
                                                                         年       月      日                                             

	教学基层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部）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